
目前， 全国有多个省份正在
集中排查整治超时加班问题， 各
地也陆续通报了一批涉及超时加
班的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 因
此， 劳动者工作时间是否合规再
次成为热点话题。

从法律层面看， 现行法律法
规只对法定工作时间和加班作出
了区分， 没有涉及值班问题， 但
实践中值班制度由来已久且具有
一定的普遍性。 当劳动者的值班
时间超出法定工作时间， 或劳动
者在法定工作时间之外值班， 此
时该如何认定劳动者的工作时
间？ 值班是否视同加班？ 应否按
照加班给付相应的工资待遇？ 针
对这一系列疑问， 北京海润天睿
律师事务所赵紫安律师于近日接
受了本报记者采访， 并结合具体
案例就司法实践中形成的4项认
定规则进行了详细的解析。

规则1
严格区分与本职工作属

同一内容的值班和与本职工
作不属同一内容的值班， 将
与本职工作无关的值班排除
在加班之外

罗某是某银行河池分行员
工， 双方发生劳动争议后诉至法
院。 法院审理认为， 河池分行系
金融机构， 因安全等因素需要安
排网点人员在下班后对本网点的
库房进行值班守夜。 河池分行安
排罗某值班守库期间并不要求其
从事相关的柜员业务工作 ， 因
此， 罗某值班守库并不是其岗位
工作内容的延续， 应视为罗某接
受银行另一项新的工作任务。 因
此， 罗某下班后值班守库并不构
成岗位延长工作时间进行加班。

点评
用人单位因安全、 消防、 节

假日等需要， 安排劳动者从事与
本职工作无关的值班工作。 劳动
者在本职工作之外， 超出正常工
作时间的不属于加班 。 对此 ，
2009年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
局、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出台的
规范性文件 《关于劳动争议案件

法律适用问题研讨会会议纪要》
第22条规定 ： “用人单位因安
全、 消防、 节假日等需要， 安排
劳动者从事与本职工作无关的值
班任务， 劳动者要求用人单位支
付加班工资的， 一般不予支持。”

规则2
严格区分职工值班期

间 ， 用人单位是否允许休
息， 是否提供休息的条件。
值班期间可以休息的， 不按
照加班处理

某医院与杨某劳动争议一案
中， 法院审理认为， 医院主张杨
某24小时班次为值班 、 备班性
质， 不属于加班。 医院提供的工
资管理制度、 考勤管理制度及绩
效工资 （奖金）、 考核计算、 发
放标准虽明确规定了24小时班次
的性质， 但杨某对这些规章制度
均不认可。 因医院不能证明已向
杨某履行相关制度的告知义务，
且未证明已向杨某明确休息时间
及场所， 故对医院主张24小时班
次为值班性质， 不予采纳。

点评
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从事与

其本职工作有关的值班任务， 但
值班期间可以休息， 该值班即便
超出法定工作时间， 也不按照加
班处理。 2009年北京市劳动和社
会保障局、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出台的规范性文件 《关于劳动争
议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研讨会会议
纪要》 第22条规定： “用人单位
安排劳动者从事与其本职工作有
关的值班任务， 但值班期间可以
休息的， 劳动者要求用人单位支
付加班工资的， 一般不予支持。”

规则3
综合考虑职工值班时

间， 区分工作日、 休息日和
法定节假日值班， 具体情况
具体处理

罗某与广州市某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发生劳动争议后， 法院审
理查明 ， 罗某担任夜间值班保

安， 但他的工作地点晚上并不营
业。 罗某在值班时间内无需对工
作情况进行记录， 也无需定时向
单位进行汇报。 每天晚上6点至
次日上午8点， 值班人员在一切
正常的情况下可在值班室休息，
只在遇盗警、 火警或其他异常情
况时才进行及时处理， 其工作性
质不同于早于办公时间的值班人
员要正常巡逻。

考虑到罗某待岗时间较长，
劳动强度不大， 值班时间内可以
休息， 结合其岗位的工作性质和
岗位工资支付的行规惯例， 法院
认为， 罗某每月领取的工资应当
视为其法定正常工作天数相应值
班时间所对应的工资。因此，对于
罗某主张的每天8小时工作时间
以外的加班工资，不予支持。因双
方均认可罗某每天都要值班，故
对于罗某在休息日及法定节假日
的值班， 法院认为应当按照加班
对待并给付相应的加班费用。

点评
休息日和法定节假日值班，

即便值班劳动强度并不大， 值班
时间内可以休息， 但休息日与法
定节假日的值班应视为出勤， 应
当按照加班处理。

规则4
与本职工作属于同一工

作内容的值班， 结合实际进
行折算， 超过法定工作时间
的为加班

王某与南通某物业公司劳动
争议纠纷上诉案中， 法院认为，
门卫、 保安在睡班时间内虽需履
行一定的工作职责， 但无需时刻
处于工作状态。 因此， 将睡班时
间全部计算为工作时间不尽公平
合理， 鉴于双方在劳动合同中已
经约定保安的睡班时间工时折半
计算， 且该约定并无不妥之处，
应当予以采纳。

点评
考虑到值班工作由用人单位

安排， 承担一定的工作任务， 完
全不属于工作时间， 对员工不公

平。 又考虑到值班时间长， 工作
强度小， 一定条件下能够休息，
完全按照加班， 对用人单位不公
平 。 因此 ， 将工作时间进行折
算， 折算后的工作时间按照加班
处理是合理的。

结合上述案例， 赵紫安律师
表示， 在法律法规层面没有值班
的相关规定， 换句话说， 就是值
班不是法律概念。 司法实践中，
有不少值班未被认定为加班， 甚
至未被认定为工作时间， 劳动者
也因此不能获得相应的报酬。 之
所以这样， 是现行劳动法律仅以
工作时长作为认定加班的单一的
认定标准， 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是
恰当的。 可是， 在一些特殊岗位
上， 如果一味地按照工作时长衡
量是否属于加班及给付加班费，
将会造成新的不公平。 因为， 无
论是与本职工作为同一工作内容
的值班， 还是不为同一内容的值
班， 抑或是否可以休息， 从总体
上看， 值班工作是受单位指派或
者安排， 劳动者被限定在工作场
所范围不能自由离岗， 并承担一
定的实际工作任务或者潜在的工
作任务， 具备工作的基本特征，
所以， 不能将值班规则绝对化。

此外， 实施上述值班规则并
不意味着用人单位可以任意安排
劳动者值班。 对一些需要24小时
轮班又不符合值班性质的工作，
用人单位应当根据岗位特点申请
特殊工时制， 如实行不定时工时
制或者综合工时制等， 按照这些
特殊工时制安排劳动者的工作。
同时， 用人单位应建立健全岗位
职责、 排班方式、 工作纪律、 休
息休假 、 待遇等方面的规章制
度， 强化对劳动者休息权和取得
报酬权的保障。 对超出合理范围
的值班工作， 严格按照加班规定
进行处理。 否则， 名为值班， 实
为加班， 必将侵犯劳动者的合法
权益， 不利于和谐劳动关系的建
立， 甚至可能因超时加班受到行
政处罚或承担其他法律后果。

律师说法

□本报记者 刘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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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值班应支付加班工资？

失业保险金是失业保险经办
机构依法支付给符合条件的失业
人员的基本生活费用， 是对失业
人员在失业期间失去工资收入的
一种临时补偿。 那么， 领取失业
保险金应当具备什么法定条件、
最长能领多少时间、 重新就业后
又失业该如何计算？ 以下3个案
例对此作出相应的法律解析。

【案例1】
主动辞职无权领取失业保险金

因接受好友合伙创业邀请，
黄女士主动要求与公司解除尚有
一年半到期的劳动合同 。 岂料，
劳动合同解除后， 其好友死于车
祸， 合伙创业随之 “泡汤”。 黄
女士想知道： 她能否以公司为自
己缴纳失业保险费满两年为由，
要求领取失业保险金？

【点评】
《社会保险法》 第四十五条

规定： “失业人员符合下列条件
的， 从失业保险基金中领取失业

保险金： （一） 失业前用人单位
和本人已经缴纳失业保险费满一
年的； （二） 非因本人意愿中断
就业的； （三） 已经进行失业登
记， 并有求职要求的。”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实
施 〈社会保险法〉 若干规定》 第
十三条规定： “非因本人意愿中
断就业包括下列情形： （一） 依
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
项、 第四项、 第五项规定终止劳
动合同的； （二） 由用人单位依
照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 第四
十条、 第四十一条规定解除劳动
合同的； （三） 用人单位依照劳
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向劳动
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劳动者
协 商 一 致 解 除 劳 动 合 同 的 ；
（四） 由用人单位提出解除聘用
合同或者被用人单位辞退 、 除
名、 开除的； （五） 劳动者本人
依照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
解除劳动合同的； （六） 法律、
法规、 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根据以上规定， 因本案所涉
情形不属于 “非因本人意愿中断

就业”， 所以， 黄女士不具备领
取失业保险金的资格。

【案例2】
失业保险金最多能领24个月

王女士曾在一家公司工作12
年， 她和公司共缴纳11年的失业
保险费。 公司倒闭后， 王女士虽
然有求职要求， 却由于种种原因
未能如愿。 王女士共领取24个月
的失业保险金后 ， 被告知 “断
供”， 这是为什么？

【点评】
《社会保险法》 第四十六条

规定： “失业人员失业前用人单
位 和 本 人 累 计 缴 费 满 一 年 不
足 五 年的 ， 领取失业保险金的
期限最长为十二个月； 累计缴费
满五年不足十年的， 领取失业保
险金的期限最长为十八个月； 累
计缴费十年以上的， 领取失业保
险金的期限最长为二十四个月。”
本案中， 王女士已经领取24个月
的失业保险金， 故不再具备领取

的资格。

【案例3】
再次就业领取期限应合并计算

吴女士从甲公司离职后， 曾
领取过8个月的失业保险金。 吴
女士重新在乙公司就业后 ， 至
2022年3月， 吴女士和乙公司共
同、 连续为其缴纳了7年的失业
保险费。 吴女士再次失业后， 最
多能领取多少个月的失业保险
金？

【点评】
《失业保险条例》 第十七条

规定： “重新就业后， 再次失业
的， 缴费时间重新计算， 领取失
业保险金的期限可以与前次失业
应领取而尚未领取的失业保险金
的期限合并计算， 但是最长不得
超过24个月。” 与之对应， 虽然
吴女士可以继续领取失业保险
金， 虽然累计缴费满6年可领取
失业保险金的期限最长为18个
月， 但根据合并计算的原则， 其
再次领取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16
个月 （24个月减此前已领取的8
个月）。 颜东岳 法官

编辑同志：
我与劳务派遣公司签订

劳动合同后， 被派遣到物业
公司当维修工。 一天， 我在
维修物业设备时受到事故伤
害， 并被认定为工伤， 构成
八级伤残。 由于劳务派遣公
司未给我办理工伤保险， 导
致我无法从工伤保险基金获
取相关待遇。 面对我的索赔
请求， 两家公司互相踢 “皮
球”： 劳务派遣公司认为物业
公司是实际用工方， 事故发
生在物业那里， 理应由物业
负责赔偿 。 物业公司认为 ，
我是劳务派遣公司的人， 物
业只是临时用工， 理当由作
为用人单位的劳务派遣公司
负责赔偿。

请问： 我究竟应当要求
哪家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读者： 周先宇

周先宇读者：
首先， 可以肯定劳务派

遣公司应当承担工伤赔偿责
任。

《劳务派遣暂行规定 》
第八条规定： “劳务派遣单
位应当对被派遣劳动者履行
下列义务： （一） 如实告知
被派遣劳动者劳动合同法第
八条规定的事项、 应遵守的
规章制度以及劳务派遣协议
的内容； （二） 建立培训制
度， 对被派遣劳动者进行上
岗 知 识 、 安 全 教 育 培 训 ；
（三） 按照国家规定和劳务派
遣协议约定， 依法支付被派
遣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和相关
待遇； （四） 按照国家规定
和劳务派遣协议约定， 依法
为被派遣劳动者缴纳社会保
险费， 并办理社会保险相关
手续……”

从上述规定看， 劳务派
遣公司是为派遣工办理社保
的义务主体。 因其没有为你
办理工伤保险， 故违反了自
身的法定义务。 对此， 《工
伤保险条例》 第六十二条第
二款规定： “依照本条例规
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
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
发生工伤的， 由该用人单位
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
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

至于物业公司是否要担
责， 主要看其是否已将自己
应 当 承 担 的 社 保 费打包转
账给了劳务派遣公司。 《劳
动合同法》 第九十二条第二
款： “劳务派遣单位、 用工
单位违反本法有关劳务派遣
规定的， 由劳动行政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 逾期不改正的，
以每人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
下的标准处以罚款， 对劳务
派遣单位， 吊销其劳务派遣
业务经营许可证。 用工单位
给被派遣劳动者造成损害的，
劳务派 遣 单 位 与 用 工 单 位
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据此，
如果物业公司未将社保费支
付给劳务派遣公司， 以致劳
务派遣公司未能为你办理社
会保险， 那么， 物业公司就
脱不了干系， 即因其行为给
你的工伤保险权造成了损害，
应当与劳务公司承担连带赔
偿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 你在申
请劳动争议仲裁或者起诉时，
应当将两家单位列为共同被
申请人或被告。

潘家永 律师

派遣工未缴工伤保险
发生工伤向谁索赔？

领取失业保险金应具备哪些条件？


